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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共同意思表示是私法自治在我国夫妻共同债务领域的体现，解释论下夫妻共同债务可分类为意思表示型

和举债用途型，意思表示型共同债务可借助法律行为理论解决，举债用途型共同债务采客观判定方法。

立法以合同纠纷为视角设计夫妻共同债务规则，但在侵权纠纷中不能直接援引相关规定，若夫妻一方的

侵权行为系因家庭劳动、经营等符合家庭利益的活动产生，则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除此都不应该认

定为共同债务。夫妻共同债务应当优先以共同财产偿还，并非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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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pression of common intention is a manifestation of private law autonomy in the field of 
joint debt between spouses in China. Under the interpretive theory, the joint debt of spouse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wo types: meaning expression type and borrowing purpose type. The expres-
sion of intention type joint debt can be solved through the theory of legal acts, and the purpose of 
borrowing type joint debt adopts an objective judgment method. Legislation designs joint debt 
rules for spou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ract disputes, but relevant provisions cannot be di-
rectly invoked in infringement disputes. If one party’s infringement behavior is caused by activi-
ties that are in line with the interests of the family, such as family labor and management, it sh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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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recognized as joint debt of the couple, otherwise it should not be recognized as joint debt. The 
joint debts of spouses should be repaid with common property as a priority, rather than 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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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夫妻共同债务的法理基础 

立法对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判定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从用途标准到推定标准，1 再到民法典以共

同意思表示为主要标准，立法的不断修正，使得相关案件的价值衡量和判断与以往相比大相径庭。此项

立法改变确认夫妻共同债务来源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此外还包含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以及共同经营所负

的债务。由此废除了“婚内标准”2 模式，确立了“共同意思”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

简称《民法典》)第 1064 条，确立了“个人债务推定”规则[1]，可作为独立的请求权基础。后文中笔者

将夫妻共同债务分类为因共同意思表示所负债务和非因共同意思表示负债，关于非因共同意思表示负债

项下又依据举证责任的不同，细分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负债和非因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负债。“共同意思”

模式切实强化了对非举债配偶方利益的保护，真正践行了婚姻家庭的团体主义价值，但也有学者提出：

它有悖于“债务与财产相统一原则”，有失公允；另一方面，这一模式建立起来的夫妻共同财产的“共

同管理”规则，有违于私法自治；此外，依我国学理和实务通说，夫妻共同债务即是夫妻连带债务，这

不符合“债务与管理相统一原则”[2]。实践中，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夫妻一方

以不知情为由躲避债权人，通过离婚恶意转移财产给另一方借以逃避债务的纠纷激增，证明责任和诉讼

欺诈行为也是实践中突出的问题。 
夫妻共同财产的法律属性原则上应采“物权方案”即“夫妻共同共有”[3]，但也有学者认为夫妻共

同财产制可视为一种新型的同居共财关系且区别于共同共有。3 通说认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法理基础来源于

财产法上的共同共有理论以及法律行为理论。财产与债务共同构成夫妻财产制度的完整体系。夫妻团体

的伦理价值使得夫妻共同债务案件中道德与法律的冲突与调和是一个难点。 
虚假债务和非法债务不受保护的法律规制并不能避免“假离婚，真逃债”的行为。关于离婚时共同

债务的处理，人民法院既要依法保护善意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又要依法保护夫妻特别是未举债一方的合

法权益。既不能让夫妻一方承担不应该承担的债务，也不能让本该承担债务的夫妻一方逃避责任。新发

布的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并合理分配举证责任，体现了双向保护的原则，

解决了配偶一方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大额举债，“被负债一方”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背负沉重债务的

问题。 

Open Access

 

 

1《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第 41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二)》)等都对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推定有规定，《婚姻法解释(二)》第 24 条确立的推定规则与《婚

姻法》第 41 条认定规则，尽管同时并存，但实践中优先适用《婚姻法解释(二)》第 24 条成为了常态。 
2“婚内标准”此处是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3汪洋认为婚姻家庭法层面的夫妻共同财产不能直接套用物权法层面的共同共有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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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准许夫妻双方对财产的所有关系进行约定，也包括对债务的负担进行约定，但夫妻双方

对财产、债务关系的约定不能对外。亦有学者认为，“夫妻共同债务”，原本用于描述夫妻之间如何分

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外部债务。然而，司法实践却将其扩展到债法领域，试图调节未举债配偶和债权

人的利益平衡；理论研究花费了大量精力确定其认定标准、清偿规则，以回应实践需求。但是，兼具婚

姻家庭和债法双重内容的“夫妻共同债务”，既不能因为合意也不能因为共享举债利益而产生，其在债

法意义上是一个伪法学概念[4]。这样的观点为处理夫妻共同债务提供了新的角度，夫妻共同债务的对内

和对外关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通识是夫妻共同债务包含对内以及对外关系，实践中的处理也是以

此为原则，介于目前理论研究的局限，笔者也以通说为研究前提。 

2. 共同意思表示型共债的司法认定 

《民法典》的规定强调夫妻共同债务形成时的“共债共签”原则，不同于以往的立法制度，此项改

变意在引导债权人在形成债务尤其是大额债务时，为避免事后引发不必要的纷争，加强事前风险防范，

尽可能要求夫妻共同签字，共签是商业银行在发放贷款过程中的惯常做法。这种制度安排，一方面有利

于保障夫妻另一方的知情权和同意权，可以从债务形成源头上尽可能杜绝夫妻一方“被负债”现象发生；

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避免债权人因事后无法举证证明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而遭受不必要的损失。立

法的改变使得债权人在发放贷款时承担了相应的注意义务。 
共签表明了此项规定是关于合同之债的处理，共同意思表示可分为夫妻双方共同签名和夫妻一方事

后追认。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作出与签名具有同等效力的行为不难辨认，但关于事后追认的认定，简

单案件中追认的意思表示，运用法律行为理论即可解决，但在复杂案件中，夫妻利益共同体中涉及的价

值衡量使得“追认”的表现形式和解释路径纷繁复杂。在一例保证保险追偿权纠纷中：夫妻一方以个人

名义贷款并投保保证保险，非举债一方同意共同还款的应当对贷款承担连带责任。保险公司的代位求偿

权的行使对象包括对贷款承担连带责任的非举债方。4 未举债配偶承诺对债务承担共同还款，但对保证保

险合同并未追认或作出类似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定未举债配偶因与保险公司不存在合同关系，故不是

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行使对象，但二审法院改变了一审法院的观点，认定未举债配偶因承诺共同还款而承

担连带责任，同时也是保险公司代位求偿权的行使对象。此处涉及追认债务的意思表示在保证保险法律

关系中的适用，辽宁省中级人民法院在类似案件中认为：未举债配偶方未签署书面的共同还款承诺书，

无须对借款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亦不属于代位求偿的对象。5 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法院此处的裁判思路

是共同意思表示路径，因共同意思表示对债务承担责任，从而对外承担严格的连带责任，但连带责任是

否及于保险公司，不同法院的裁判结果大不相同。 
在夫妻身份公开的情况下，保证和债务加入行为亦可被评价为夫妻共同意思表示。在代理、履行辅

助、代为清偿等情形中，债务人配偶因欠缺为自身创设负担之意思，其行为不构成夫妻共同意思表示。

出于保护债务人配偶意思自治之必要，应排除单纯沉默并限缩默示推定的范围[5]。由于共同意思表示型

夫妻共同债务规范属于对财产法上连带债务规范的法定偏离，属于例外规定，不宜类推适用于其他家庭

关系[6]。共同意思表示是夫妻共同债务领域的重大变革，夫妻作为家庭单元的共同体，应当自主为共同

的家庭生活承担责任。 

 

 

4案情详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冀 04 民终 6650 号民事判决书：关于张国占与周照清对于该笔贷款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的问

题。邯郸中院认为张国占向光大银行进行贷款，周照清针对该笔贷款签订了《共同还款承诺书》，张国占与周照清系夫妻关系。

因此，周照清对于婚姻存续期间张国占的该笔贷款知情，且承诺了共同还款，应当对该笔贷款承担连带责任，同时亦为保险公司

追偿权的行使对象。关于代位求偿权的判定，二审法院的观点与一审截然不同。原审法院认为：《共同还款承诺书》的所有内容

均未显示周照清对原告人保财险邯郸分公司代偿后应承担的责任。周照清并非该保证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故不能成为人保财险邯

郸分公司代位求偿权的追偿对象。 
5参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辽 10 民终 779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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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夫妻间并无共同借贷的合意，则不论该债权所带来的利益是否为夫妻共享，该债权均应视为夫

妻一方的个人债权。在夫妻分居的状态下，主观上夫妻间已经丧失了共同生活的愿望，客观上已经结束

了共同生活的状态，从而失去了建立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基础和条件，夫妻双方的经济关系已经中断，夫

妻一方的财产收入已不以双方相互依存为前提，所得财产事实上已经处于分离状态，形成了两个独立的

经济生活主体。虽然双方仍是夫妻关系，但这只是身份关系而已，而且双方也彼此丧失了家事代理的基

础和必要[7]。夫妻共同体的伦理价值影响夫妻共同行为的判定，债权人的合理信赖也不应突破人格独立

与个体自由。 

3. 举债用途型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 

3.1. 日常家事范围内的共同债务 

除了共同意思表示所负债务，举债方和非举债方配偶与债权人的利益平衡交给了举证责任配置。夫

妻债务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日常家事范畴内的共同债务，二是超出日常家事范畴的共同债务。共同生产

经营所负债务一般与家庭日常生活负债区别明显，此外立法规定的共同生产经营缺乏衡量标准，司法裁

判中“共同生产经营”的认定标准呈多样化与宽泛化，使得经营型共债的判断标准模糊不清。同时，经

营型共债的清偿规则也不明确，类案中存在共同偿还、连带清偿等裁判观点。如何使债务与财产相统一，

债务与管理相统一，平衡夫妻财产与第三人的权益是实践中的难题。 
一般可直接认定的夫妻共同债务有：为保持配偶或其子女的生活产生的债务，为了履行配偶双方

或一方的生活产生的债务，其他根据配偶一方或债权人的请求确认为具有此等性质的债务。例如，购

置家庭生活用品、修缮房屋、支付家庭生活开支、夫妻一方或双方乃至子女治疗疾病、6 生产经营，以

及其他生活必需而负的债务。为抚育子女、赡养老人，夫妻双方同意而资助亲朋所负债务，亦为夫妻

共同债务，此处立法采取了推定。家事代理权范围的合理界定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提供了参

考范围。通常而言，日常家事代理之交易为即时交易或价值微末，不会引发讼争，其虽然无益，倒也

无害。可是，一旦涉及日常家事之灰色边界，如金钱借贷，日常家事代理之固有弊端就悉数凸显。在

目的解释上，为免价值失衡，应将日常家事限定于价值微末的“家庭日常生活”范畴，不包括金钱借

贷(以及类似信用交易) [8]。 
基于夫妻身份共同体的本质，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

夫妻共同债务。不宜简单强求“共债共签”，强求“共债共签”的做法违背夫妻身份共同体的本质、不

符合民众生活习惯、有碍交易效率[9]。实践中，区分是否为日常家事负债的直接标准为举债数额，各地

法院依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自由裁量。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较大数额举债不会直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7 债权人如为避免举证困难，完全可以事前防范，在形成大额债务时要求夫妻双方签字，体现夫妻双方的

意思表示，更能避免自身利益受损。 
对于未举债的配偶一方而言，由于和举债一方存在夫妻关系，从缔结婚姻关系那一刻起，夫妻即相

互享有家事代理权，不需要一方的特别授权。也就是说，在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范围内，配偶一方当然

可以代表另一方处理日常事务。但是，对于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支出、较大数额的举债等，必须夫

妻双方协商一致。一方不得未经另一方同意，擅自进行处分。8 家事代理权的适用是有特定范围、期限的，

在适用具体规则会导致不公平现象出现的情况下，法院应该依法主动调整。 

 

 

6参见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渝民申 1920 号民事裁定书。 
7参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赣 07 民终 3931 号民事判决书。 
8参见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2013)东商重字第 1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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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共同生产经营型的共同债务 

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情形更为复杂：主要是指由夫妻双方共同决定生产、经营事项，或者虽由一方决

定但得到另一方授权的情形[10]。通过法律解释和类型化分析，经营型夫妻共债应以共同参与为认定标准，

共同参与包含夫妻共同投资、一方投资而另一方参与经营两种情形[11]。判断生产经营活动是否属于夫妻

共同生产经营，要根据经营活动的性质以及夫妻双方在其中的地位作用等综合认定。夫妻共同生产经营

所负的债务一般包括双方共同从事工商业，购买生产资料所负的债务，以及共同从事投资或者其他金融

活动所负的债务等。对于日常家事范畴内的债务，债权人一般无需举证，配偶一方如果主张不属于夫妻

共同债务，则需要举证证明举债人所负债务并非用于家庭日常生活。对于超出日常家事范畴的债务，原

则上不作为共同债务，债权人主张的，需要举证证明，此时债权人承担了较重的举证责任。9 
《民法典》第 1064 条基本吸收了前期理论讨论成果和实践经验，确定了夫妻之间的举债合意以及举

债用途的这两大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并且特别注重保护未举债配偶的合法权益[12]。 
实践中有着十分丰富的关于共同生产经营的司法裁判。部分裁判认为具有客观的共同利益，不要求

共同参与，也不要求实质上获利即可构成夫妻共同生产经营，这里重在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亦有裁判

认定共同参与即构成共同经营。10 也有裁判遵循了财产与债务相统一原则：案涉股权转让发生于二人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钱仁高取得的案涉股权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因取得股权所负支付对价债务亦属夫妻

共同债务。11 在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中，若其中一方将负债所得投入到自己设立的企业中，然后根据其

入股投资的比例分配获得相关企业利润，借助法人、合伙等组织形态，对所负债务与所得利润的关联度

进行隔离。此时便需要结合共担风险与共享收益两个角度进行个案分析，配偶一方对外负债后将所得投

资或转借于企业经营，由双方通过法定共同财产制共享股权收益或其他企业利润的，该负债则应认定为

夫妻共同债务[13]。在对“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的范围不宜作出扩大解释，以便与私法基本原则、理念相

融洽[14]。 
亦有作者认为“共同生产经营”规则的独立性值得商榷。因经营者兼具夫妻身份，而忽略了经营形

式、债之发生原因和经营者过错，一概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则违背了商事组织运行规则[15]。实践中夫

妻共同债务规则的不恰当适用突破了有限公司的独立责任，在具体的司法裁判中，公司法、合伙企业法

等与婚姻家庭法产生价值冲突，法院应当加强说理，避免矛盾判决的存在。 

4. 夫妻一方侵权之债的处理 

夫妻共同侵权的责任承担已有明文规定，但《民法典》建立的夫妻共同债务规则并没有涉及一方因

侵权造成他人损害所负债务的处理。因侵权之债系基于违反法律规定的特定义务所负之债，不符合夫妻

共同债务的特征和性质。侵权之债中，是否构成夫妻共同债务，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为例，夫妻双方

婚姻关系存续下，同意共同偿还的侵权之债实质上作为共同债务来处理，对外关系并无不同，但若一方

不同意以夫妻共同财产偿还，那么夫妻一方因机动车侵权事故导致他人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应以机动

车运行利益的享有者作为评判标准。12 在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件中，同样以是否共享利益来作为

判定标准。13 在另一类财产损害赔偿责任纠纷中，最高院认定一方对外形成的侵权之债，另一方及家庭

享有了相应的财产利益，故侵权之债属于夫妻共同债务。14 虽然也有学者提出应当以侵权人的主观状态

 

 

9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申 931 号民事判决书。 
10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1)民终 959 号民事判决书。 
1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1)民申 4472 号民事裁定书。 
12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2)新民申 1010 号民事裁定书；参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鲁民申 9663 号民事裁定书。 
13参见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甘民申 2743 号民事裁定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苏民再 26 号民事判决书。 
1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申 7283 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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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考量，区分故意与过失。但客观共享利益依旧是司法裁判采取的主流做法。15 
虽然采取此种评价标准不符合侵权责任的成立逻辑，亦违背侵权责任领域的自己责任原则，但在婚

姻关系与侵权关系的搭建中，这样的处理最符合相关法律的立法意旨。 
相关原则性规定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展开：一是，原则上将夫妻一方与第三人因侵权、不当得利等所

涉债务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但所涉债务的利益于家庭共同生活或使夫妻共同财产得利的除外；

二是，夫妻一方基于另一方的必要同意而产生的上述债务，则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16]。以利益作为评价

标准，客观可量化，也符合目前法律体系下的规范意旨。夫或妻单方行为形成的夫妻共同债务，属于“有

限连带债务”，责任财产不包括举债方(加害人)配偶的个人财产，但是超出家庭日常生活的应由债权人承

担证明责任[17]。即使是与意思表示无关的侵权行为，如果其与家庭共同利益相关，也可能形成夫妻共同

债务[18]。 
因侵权产生的共同债务不能超出另一方的合理信赖。例如行为人酒后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16

发生交通事故后肇事逃逸致使损害扩大、因重大过失或故意引起交通事故等行为均超出了机动车运行所

可能引起的附随风险，由此产生的侵权之债超出一个理性配偶或一般家庭可接受的附随风险范围，不能

将其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19]。 
在区分责任承担与责任实行的维度上，夫妻共同债务清偿应厘清共同债务与连带债务的区别，以夫

妻共同财产承担清偿责任，不足部分以侵权人个人财产承担[20]。所谓夫妻债务，从整体看其实包括连带

债务、共同债务和个人债务。连带债务的责任财产是双方的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共同债务的责任财产

是配偶双方的共同财产和举债人的个人财产，个人债务的责任财产是举债人的个人财产和其在共同财产

中的潜在份额[21]。具体而言：对于夫妻共同债务，应当首先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不足部分，原则以夫

妻双方的个人特有财产为补充(但债务引发方配偶与债权人另有约定，或者共同债务系因配偶一方的故意

或重大过失导致的除外)；对于个人债务，则首先应以债务引发方的个人特有财产为清偿，不足部分，以

共同财产中不超过一半的份额为补充[22]。 
夫妻共同债务不同于连带债务。连带债务的责任基础在于多数人之债，大额债务需要夫妻共同意思

表示，小额债务需要满足“家庭日常生活”这一日常家事代理的范畴，责任财产范围包括夫妻双方的个

人财产与全部夫妻共同财产。共同债务的责任基础在于夫妻法定共同财产制，为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

负债务，但应满足为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等家庭利益的需要，责任财产范围包括负债方的个人

财产与全部夫妻共同财产[23]。司法裁判中个案情况不同，均以公平为价值导向，结果也并无不妥。站在

不同的价值立场，为侵权纠纷夫妻共同债务问题提供理论支撑和路径指引。 

5. 结语 

夫妻共同债务规范群包含了婚姻家庭法、物权法和债法等。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则关乎第三人利益甚

巨。简单案件中的共同意思表示型的夫妻共同债务，可直接借助法律行为理论。复杂情形下需要借助其

他法律技术。共同经营型债务在实践中面临着复杂的情况，应在承认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基础上，由其在

结合具体立法目的及夫妻家庭生活之本质的基础上在个案中综合考量涉案因素确定，兼顾保护夫妻双方

与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民法典》对于夫妻一方与第三人因侵权所涉债务系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还是夫

妻共同债务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夫妻一方因侵权行为致人损害产生的债务，为夫妻一方的个人

债务，由个人财产清偿；但若该侵权行为系因家庭劳动、经营等家事活动产生或其收益归家庭使用的，

则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这样的处理比较稳妥、平衡保护了夫妻一方以及第三人利益保护。在容许当

 

 

15参见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津民申 1984 号民事判决书。 
16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苏民申 3303 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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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关于债务处理最大意思自治的同时，作出相应的禁止性规定，以防止出现夫妻双方、夫妻一方或夫

妻一方与第三人滥用意思自治从而损害夫妻另一方或第三人利益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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